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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中國農業信用合作社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
 

黃 啟 瑞 
 

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到 2018 年剛滿 40

周年，近十年來中國的農業合作社數量仍

持續增長。2007 年通過“中華人民共和國

農民專業合作社法”，當年農業合作社家

數為 26,400 家，截至 2018 年底依法登記

社數已超過 217 萬家，自 2007 年迄今年增

率為 65%(Yu and Nilsson, 2019)。帶動入社

農戶超過 1 億戶，占農戶總數的 49.1%。

鑒於農業合作社的良好發展，有助於降低

小農戶的生產交易成本，促進農產品生

產、銷售，實現“小農戶”與“大市場”

的對接，提高農民增收能力、增強農戶和

農業的市場競爭力。參考「2019 中國新型

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分析報告」，謹摘錄報

告重點，分為經濟指標、電子商務營運與

綜合分析說明如下： 

一、主要經濟指標分析 

根據中國農民日報社三農發展研究中

心調查（有效樣本為 555 家），典型合作

社資料顯示(註：幣別為人民幣)：2017 年

合作社營業收入社均約為 2329.07 萬元，

可分配盈餘 338.48 萬元，社均盈餘返還額

213.91 萬元，社均期末貸款餘額 138.33 萬

元。其中，合作社社均農民（出資、入股）

成員數約 263 戶，社均服務農戶數約 2,618

戶。能帶動入社農戶戶均增收 2000-4000

元的合作社為 40.2%，2,000 元以下為

21.8% ， 6,000 元 以 上 的 達 19.4% ，

4,000-6,000 元則為 18.6%。 

二、電子商務營運分析 

電子商務方面，專業合作社使用互聯

網購買生產資料、農產品和使用互聯網銷

售生產資料、農產品的行為均高於預期，

有一半以上的合作社已使用互聯網來購

買、銷售生產資料和農產品。無論是使用

互聯網購買農產品、生產資料還是使用互

聯網銷售農產品、生產資料的合作社數

量，均高於未使用互聯網購買和銷售農產

品、生產資料的合作社數量。使用互聯網

購買農產品、生產資料的合作社數量要比

使用互聯網銷售農產品、生產資料的合作

社數量高於 11.9%。 

在對使用過互聯網銷售生產資料、農

產品的合作社統計分析後發現，合作社使

用互聯網銷售生產資料或農產品的途徑主

要集中在入駐協力廠商電商平台和其他途

徑上。其中，合作社通過入駐協力廠商電

商平台進行網銷的比重最大，有效占比約

77.7%，通過其他途徑(如社交平台、微信

朋友圈等形式 )網銷的占比其次，為

60.1%，透過自建手機 APP 電商平台和自

建門戶網站電商平台的合作社數量基本持

平，有效占比分別為 37.3%、34.1%。37.6%

的合作社利用兩種以上的網銷途徑銷售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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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資料和農產品。 

以對專業合作社未進行過“網購”或

“網銷”的原因統計分析後發現，影響專

業合作社參與電子商務的因素較多，不懂

電商平台使用和網路經營技巧、相關物流

服務不完善、市場費用、推廣費用較高、

合作社生產規模小導致無法滿足電商平台

需求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制約著專業合作

社開展電子商務，其中不懂平台使用和網

路經營技巧是影響合作社參與電子商務的

主要因素。 

近兩年來，八成以上的合作社引進新

技術、新設備，分別用於種養環節、管理、

加工和行銷環節。分析引進新技術、新設

備的使用環節情況，在 584 個引進新技

術、新設備的合作社中，近六成合作社將

新技術、新設備用於種養環節上，在加工、

管理、行銷方面依次遞減，分別為 26.4%、

11.8%和 6.7%。近年來，中國的農民專業

合作社由單一的生產經營向多種經營和服

務的綜合化方向發展。例如“滴滴農

機”，通過“互聯網+農業”發展方式，

開拓農資購買、農產品銷售、金融等一系

列服務。此外，部分合作社為解決農戶融

資難、融資慢、融資利息高等難題，積極

開展內部信用合作，為成員提供融資服

務。有的合作社以“龍頭企業 +合作

社”、“合作社+農戶”等擔保模式，通

過互保互益、共擔風險的形式，為農戶提

供信貸擔保服務，藉以提高合作社及成員

的還貸能力。 

三、綜合分析 

2018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《農民專

業合作社法》，以財政支持、稅收優惠和

金融、科技及產業政策引導等措施，促進

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。包括中央與地方

編列預算支援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資訊、

培訓、農產品標準與認證、農業生產基礎

設施建設、市場行銷和技術推廣等服務。

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性金融機構採取多

種形式為農民專業合作社，提供多種金融

保險服務。2019 年宣示將以全面提升農民

合作社發展品質為核心目標，提高農民合

作社整體素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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